

关于上报《松江区洞泾镇新建洞泾消防站项目集体土地征收补偿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报告》

评审意见的报告
松江区人民政府：

为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2019年修正）、《关于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完善本市征地工作的若干意见》（沪规划资源规[2020]2号）等文件精神的要求，平稳有序地推进征地补偿工作，进一步减少群体性事件发生概率和维护社会稳定，经区政府同意，我镇于2021年8月委托上海同测工程咨询有限公司对松江区洞泾镇新建洞泾消防站项目开展征地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工作，现已编制了《松江区洞泾镇新建洞泾消防站项目集体土地征收补偿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报告》（以下简称《稳评报告》），并于2021年9月1日由洞泾镇人民政府牵头组织洞泾镇纪检监察、综治办、信访办、社保中心、动迁办、村镇办、规划资源所、司法所、区消防支队、砖桥居委会等单位召开《稳评报告》的综合评审会。评审意见如下：

一、总体评审意见

《稳评报告》编制程序规范，调查数据详实，基本满足要求。风险评估、风险评价、风险化解与建议等符合上海市《关于建立重大事项社会稳定风险分析和评估机制的意见（试行）》（沪委办发[2009]16号）等文件精神的要求，各环节遵循社会风险评估相关规定，评估结论较为可信。

二、对风险调查的评审意见

《稳评报告》收集了《拟征地告知书》、《征地补偿安置方案公告》、《被征地人员落实就业和保障方案的公告》等与该土地征收事项风险评估相关的资料，通过实地走访洞泾镇社会保障服务中心了解相关信息，调查了解地块实际情况和利益相关者的意见诉求，风险调查具有广泛性和代表性，收集的各利益相关方意见真实。

三、对风险识别的评审意见

《稳评报告》按照《上海市重点建设项目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报告编制指南》中的投资项目风险因素识别核对表进行风险识别，识别出主要风险因素“被征地农民就业及生活”及“其他社会风险”。即对被征地农民就业及生活的影响及建设期内对周边各类生活环境的影响，符合实际情况。

四、对风险估计的评审意见

《稳评报告》提出：

①据洞泾镇原张泾村现同欣社区居委会书记介绍，本项目地块上可能涉及1位农业人员，由于历史遗漏问题尚未安置，其余原张泾村的农业人员均按照相关规定实施了农转非。虽在公告公示期间及评估咨询组现场查勘期间未收到相关意见及诉求，该农业人员仍存在上访可能，但仅有1位，不会产生群聚效应。故评估人员认为，征地引发的风险概率为中等，影响程度中等，属于一般风险。后续具体的劳动力安置、实施方案的确定仍需关注，事先请砖桥社区居委会及相关部门做好解释及安抚工作，避免就业和社会保障工作中该农业人员不配合可能带来的风险，认为“被征地农民就业及生活”风险可控，结论符合客观实际。

②本项目地块周边有已建成的写字楼（欧洲城）、幼儿园（松江区五洲幼儿园），在建工程工业地块（珊泽项目）、住宅用地（洞泾镇SJS30002单元18-08号租赁住房新建工程）等，同时开工建设的项目较多，本项目的建设期内可能对其有一定的影响，不可排除项目建设期内周边企业及学校的投诉风险。但本项目无重型机械设备，光污染、噪音污染发生的可能性较低，故评估人员认为，征地引发的风险概率为中等，影响程度中等，属于一般风险。建议施工单位及有关部门多与周边企业、学校进行沟通协商。建设期内加强管理，做好预防措施（环境污染包括噪音污染、水污染、光污染等），认为“其他社会风险”可控，结论符合客观实际。

五、对风险防范化解措施的评审意见

《稳评报告》提出了“进一步梳理分析村民意见和诉求，细化完善《征地补偿方案》”、“统一规范、耐心细致地继续做好有关征地补偿政策、工作程序的宣传引导和沟通解释”、“依法合规地做好土地、青苗和地上附着物补偿工作，严格按照确定的《征地补偿安置方案》规范操作补偿安置”、“加强资金的筹集工作，保证补偿资金按时足额到位”、“公平、公正、公开地推进征地补偿工作”5个风险对策措施建议，得出2条主要建议，在项目建设相关职能部门和单位落实报告中提出的风险处置预防措施的前提下，项目风险因素在发生概率、影响程度和风险等级都有不同程度的下降。符合《上海市重点建设项目社会稳定风险评估试点办法（试行）》（沪委办[2009]35号）等文件要求，措施全面完整，得出主要措施建议和分析评估意见具有一定的参考意义。

六、对风险等级评价的评审意见

《稳评报告》按照风险等级评判参考标准，存在3个一般风险因素，评判项目初始风险等级为C级，采取相关防范措施后，存在3个较小风险因素，项目风险等级为C级，符合客观实际。

与会单位、部门代表表示，将根据各自的工作职责，认真落实《稳评报告》和评审提出的各项风险防范化解措施建议，做好该决策事项的风险管理工作，确保该事项平稳顺利实施。

特此上报。
附件：1. 《松江区洞泾镇新建洞泾消防站项目集体土地征收补偿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报告》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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